
证券代码：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健康          公告编号：2016020 

债券代码：112208、112270  债券简称：14华邦01、15华邦债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福尔、凯盛新材、百盛药业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健康”、“公司”）于 2014

年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完成后已更名

为山东福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福尔”）100%的股权、山东凯盛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交易完成后已更名为山东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新

材”）100%的股权，于 2015 年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西藏林芝百盛

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盛药业”）71.50%的股权。相关的交易对方对山东

福尔、凯盛新材、百盛药业未来的经营业绩进行了承诺，现将山东福尔、凯盛新

材、百盛药业 2015年度业绩承诺和实际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承诺情况 

（一）山东福尔业绩承诺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 3468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山东

福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预测期间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预测数 

2013 年度 7,049.31 

2014 年度 7,717.81  

2015 年度 8,447.31 



2016 年度 8,482.52  

2017 年度 9,203.14 

2018 年度 9,658.83 

根据公司与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汇邦科技、联创投资、达晨投资、张

加河、周会艳、徐洪来、高永明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于俊田、田深春、孙

丽娟、汇邦科技（以下简称“山东福尔承诺方”）对山东福尔资产评估报告利润

补偿期间各年度净利润预测数进行承诺，如山东福尔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额分别未达到评估报告净利润预测

数，则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若山东福尔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大于或等于承诺的净利润数额，则无需向上市公

司进行补偿。 

鉴于于俊田为山东福尔的实际控制人，田深春、孙丽娟为山东福尔高级管理

人员，而联创投资、达晨投资、张加河、周会艳、徐洪来、高永明为山东福尔的

小股东，其利润补偿义务全部由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三名自然人股东按持股

比例分担，小股东不承担利润补偿义务；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汇邦科技承

担补偿义务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补偿义务承担比例 备注 

1 于俊田 63.93%  

2 田深春 15.13%  

3 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 12.50% 原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 

4 孙丽娟 8.44%  

合  计 100.00%  

除此之外，于俊田就山东福尔 2017年和 2018年的业绩向本公司进行了追加

承诺：若山东福尔 2017年和 2018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未达到《资产评估报告书》2017年和 2018年度净利润的预测数，其将以本

次交易所获得的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二）凯盛新材业绩承诺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 340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凯盛

新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预测期间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预测数 

2013 年度 3,695.78 

2014 年度 4,390.96  

2015 年度 5,515.00 

2016 年度 5,803.08  

根据本公司与王加荣、张杰、宋国谋、王成、李斌、李永胜、李殿勋、王叶

洁、刘娜、李强、王荣海、杨善国、李云永、郭强、张善民、张勉志、孙丰春、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辽宁金融市场发展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王加荣、张杰、宋国谋、王成、李

斌、李永胜、李殿勋、王叶洁、刘娜、李强、王荣海、杨善国、李云永、郭强、

张善民、张勉志、孙丰春、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维美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新材承诺方”）

对凯盛新材资产评估报告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净利润预测数进行承诺，如凯盛

新材在利润补偿期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额分

别未达到评估报告净利润预测数，则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若凯盛新材在利润补

偿期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大于或等于承诺的

净利润数额，则无需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凯盛新材各方承担补偿义务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承担补偿义务的比例 

1 王加荣 43％ 

2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 

3 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 

4 王成 5.84％ 

5 张杰 5.84％ 

6 宋国谋 5.84％ 

7 李永胜 2％ 



8 李斌 2％ 

9 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92％ 

10 王荣海 0.4％ 

11 杨善国 0.4％ 

12 李殿勋 0.3％ 

13 王叶洁 0.3％ 

14 刘娜 0.2％ 

15 李云永 0.24％ 

16 郭强 0.2％ 

17 李强 0.2％ 

18 张善民 0.12％ 

19 张勉志 0.1％ 

20 孙丰春 0.1％ 

合计 100％ 

（三）百盛药业业绩承诺 

根据《重组办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百盛药业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并作为定价依据的，交易对方应当对百盛药业 2014年、2015 年、2016年的盈利

进行承诺并作出可行的补偿安排。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肖建东等人签署的

《利润补偿协议》以及《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相应补偿原则如下： 

1、业绩承诺 

交易对方保证，百盛药业 2014年、2015年、2016年标的资产合并报表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18,000.00 万元、21,600.00 万元、24,000.00

万元；据此测算百盛药业（合并报表）截至 2014年末累计预测净利润为 18,000.00

万元，截至 2015年末累计预测净利润为 39,600.00万元，截至 2016年末累计预

测净利润为 63,600 万元（注：业绩承诺和利润补偿中的净利润均指合并报表口

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交易对方承诺的净利润高于经卓信大华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盈利预测



净利润。 

同时，交易对方保证，百盛药业 2014、2015、2016 年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4,000万元、17,600 万元、19,000.00

万元；据此测算百盛药业（合并报表）截至 2014 年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

测净利润为 14,000 万元，截至 2015 年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为

31,600.00 万元，截至 2016 年年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为

50,600.00 万元。  

如百盛药业合并报表截至 2014 年底、截止 2015 年底，截止 2016 年底累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或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中任一累计净利润数

不能达到对应的承诺金额，则肖建东、董晓明、张曦赜、闫志刚、姚晓勇按照其

在百盛药业的股权比例占 71.5%股权中的比值向本公司补偿。 

自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如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公司股东不能

将持有的百盛药业 71.50%的股权过户至本公司名下，补偿义务人肖建东、董晓

明、张曦赜、闫志刚、姚晓勇等对 2017年的业绩追加承诺如下： 

补偿义务人肖建东、董晓明、张曦赜、闫志刚、姚晓勇等保证百盛药业 2017

年度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不低于 24,188.27

万元，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 21,288.38

万元。 

据此测算百盛药业（合并报表）截至 2014 年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累计预

测净利润为 18,000.00 万元，截至 2015 年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累计预测净利

润为 39,600.00 万元，截至 2016 年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累计预测净利润为

63,600.00 万元，截至 2017 年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累计预测净利润为

87,788.27 万元。 

据此测算百盛药业（合并报表）截至 2014 年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

净利润为 14,000 万元，截至 2015 年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为

31,600.00 万元，截至 2016 年年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为

50,600.00 万元，截至 2017 年年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为



71,888.38 万元。 

若百盛药业 2014、2015、2016、2017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和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能达到上述承诺，则肖建东、董晓明、张曦赜、闫

志刚、姚晓勇按照其在百盛药业的股权比例占其合计持有百盛药业股权的比值向

本公司补偿。利润补偿的方式及计算公式根据本公司与肖建东、董晓明、张曦赜、

闫志刚、姚晓勇等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执行。 

2、补偿义务 

根据本公司与肖建东、董晓明、张曦赜、闫志刚、姚晓勇签订的《利润补偿

协议》以及《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肖建东、董晓明、张曦赜、闫志刚、

姚晓勇对百盛药业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净利润预测数进行承诺，如百盛药业合并

报表截至 2014 年底、截止 2015 年底，截止 2016 年底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或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中任一累计净利润数不能达到对应的承诺

金额，则肖建东、董晓明、张曦赜、闫志刚、姚晓勇负责向本公司补偿。本公司

将分别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百盛药业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数与前述净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对

此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肖建东、董晓明、张曦赜、闫志刚、姚晓勇按照其持股比例承担补偿义务，

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标的资产股权比例 A 
补偿义务承担比例 B 

B=A/71.5%*100% 

1 肖建东 28.8409% 40.3369% 

2 董晓明 28.8409% 40.3369% 

3 张曦赜 9.6136% 13.4456% 

4 闫志刚 3.2046% 4.4820% 

5 姚晓勇 1.0000% 1.3986% 

合  计 71.5000% 100.0000% 

3、利润补偿的方式 

若百盛药业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或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未达到当年度累计承诺利润的，交易对方应向本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公司应在其

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发出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做出以

人民币 1.00元总价回购并注销交易对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的决定。 

4、利润补偿数量 

（1）股份补偿 

肖建东、董晓明、张曦赜、闫志刚和姚晓勇等 5名交易对方将于会计师出具

专项审核报告后，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具体补偿股份

数量按照孰高的原则在下列补偿股份数量中确定，即 A和 B的较高者)：  

补偿股份数 A=（截至当年年末累计预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净利润数－

截至当年年末累计实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预测净利润数总和×百盛药业 100%股权评估价值÷向交易对方

发行股票的价格－已补偿股份数。 

补偿股份数 B=（截至当年年末累计预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

截至当年年末累计实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预测净利润数总和×百盛药业 100%股权评估价值÷向交易对方

发行股票的价格－已补偿股份数。 

在计算补偿股份数时，若补偿股份数小于零，则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

份不冲回；肖建东、董晓明、张曦赜、闫志刚、姚晓勇分别按照 40.3369%、40.3369%、

13.4456%、4.4820%和 1.3986%的比例计算补偿股份数。 

（2）股份不足时现金补偿 

若当年的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大于交易对方本次认购本公司的股份数，不足

部分由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进行额外补偿。本公司应在百盛药业年度专项审核报

告披露后的 10 日内，书面通知交易对方向本公司支付其当年应补偿的现金。交

易对方在收到本公司通知后的 30 日内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本公

司。 

交易对方当年应补偿现金按照孰高的原则在下列补偿金额中确定：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 A=[（截至当年年末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预测净利润

数-截至当年年末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预

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利润数总和×百盛药业 100%股权评估价值]-交易对方

本次认购股份总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 B=[（截至当年年末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预测净利润

数-截至当年年末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预

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数总和×百盛药业 100%股权评估价值]-交易对方

本次认购股份总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 

肖建东、董晓明、张曦赜、闫志刚、姚晓勇分别按照 40.3369%、40.3369%、

13.4456%、4.4820%和 1.3986%的比例计算应当补偿的现金数。 

（3）减值测试补偿 

上市公司应对标的资产在利润补偿期末进行减值测试，如购买资产期末减值

额/购买资产中的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总数时，则交易

对方将另行补偿股份；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

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以现金补偿，现金补偿金

额为：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 

（4）补偿范围 

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标的股份总数（包

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假如本公司在承诺年度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

股份数进行相应调整。如本公司在承诺年度有现金分红的，补偿股份数在补偿实

施时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无偿赠予本公司。 

5、股份补偿的实施 

若百盛药业在截至利润补偿期各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小于累计预测净利

润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分别计算），本公司应在百盛药业年度专项审核报

告披露后的 10日内发出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通知，实施股份补偿。 

若百盛药业在截至利润补偿期各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小于累计预测净利



润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分别计算），且交易对方持有的股份不足向本公司

进行补偿，本公司应在百盛药业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的 10 日内，书面通知

交易对方向本公司支付其当年应补偿的现金。 

本公司在合格审计机构出具关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年度专项审

核报告出具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计算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并作出董事会决议，并

以书面方式通知交易对方截至利润补偿期各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小于累计预

测净利润数情况（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分别计算），交易对方应在收到上述书

面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将其当年需补偿的股份划转至

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由上市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该等股份

予以注销。 

本公司董事会应就上述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并负责办理补偿股份回购与注销的具体事宜。 

在确定股份补偿数量并回购注销的公司董事会决议作出后的十日内，本公司

应通知上市公司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则本公司应按债权人要求履行相关责任以保护债权人利益。 

二、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一）山东福尔 

序

号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8,718.17 8,910.00 7,170.57 

2 非经常性损益 25.33 9.25 -15.52 

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8,692.84 8,900.75 7,186.09 

 注： 

(1)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4]第 25000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山东福尔 2013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170.57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186.09 万元，超过 2013

年净利润预测数。 

(2)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标的公司山东

福尔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910.00 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900.75 万元，超过 2014

年净利润预测数。 

(3)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标的公司山

东福尔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718.17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692.84 万元，超过 2015

年净利润预测数。 

根据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截至 2015 年末，交易对方

无需向本公司进行利润补偿。 

（二）凯盛新材  

序

号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4,407.68 6,069.49 3,987.67 

2 非经常性损益 -126.52 -29.85 -72.26 

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4,534.20 6,099.34 4,059.93 

 

   注： 

（1）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4]第 250009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凯盛新材 2013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987.67

万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059.93 万元，

超过 2013年净利润预测数。 



（2）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标的公司山

东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69.49

万元, 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99.34 万元，

超过 2014年净利润预测数。 

(3)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标的公司山

东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407.68

万元, 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534.20 万元，

截至 2015 年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累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大于累

计承诺期净利润预测数。 

 根据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截至 2015 年末，因承诺

期累计实现净利润大于预测的净利润，即在计算补偿股份数时，补偿股份数小于

零，则按零取值。交易对方无需向本公司进行利润补偿。 

（三）百盛药业 

 

序

号 
项目 

2014年度 

实现业绩 

2015年度 

实现业绩 

截至 2015年底

累计实现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8,931.29 21,784.84 40,716.13  

2 非经常性损益 1,388.68 -61.41 1,327.27  

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7,542.61 21,846.25 39,388.86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百盛药业 2014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931.29 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542.61 万元，超过 2014 年

度交易对方承诺的净利润数。 

百盛药业 2015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784.84 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846.25 万元，超过 2015 年



度交易对方承诺的净利润数。 

截至 2015年末，林芝百盛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0,716.13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累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388.86 万元。 

百盛药业合并报表截至 2014 年底、截止 2015年底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或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均超过交易

对方承诺的预测数。 

三、备案文件 

1.《关于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的资

产 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2.《关于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 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4月 23日 




